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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提纲）

部门名称（公章）：深圳市龙岗区卫生监督所

填报人：何建敏

联系电话：0755-28924522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区卫生监督所是区卫生和健康局主管的负责全区卫生监督

工作的行政执法机构，按副处级建制。主要职责为：

（一）依照法律法规对区属及以上行政隶属或产权关系的监

管对象进行预防性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

（二）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委托对公共场所、集中式供水

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等进行监管，受理卫生

许可和执业许可的申请以及健康卫生产品审核；

（三）对管辖的禁烟、限烟场所开展执法巡查；

（四）对管辖的卫生行政处罚和控烟执法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提出处罚建议，执行处罚决定；

（五）负责受理管辖范围内的群众投诉举报，对投诉的违法

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

（六）参与对危害公共卫生的中毒事故、医疗事故、重大疫

情和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理；

（七）查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和未取

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的行为；

（八）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

终止妊娠行为；

（九）指导、监督街道卫生监督机构的执法工作；

（十）完成上级交办的相关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一）毫不放松，沉着应对疫情防控新挑战。

今年以来，龙岗卫监部门严把“五道关”，沉着应对疫情防

控情势新变化、新挑战，筑牢疫情防控卫监防线。一是严把“哨

点监测关”。通过开展冬春防控哨点疫情防控专项行动、“5.21、

6.14”疫情防控全覆盖大排查、基层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专项排查

等专项工作，对全区医疗机构哨点进行多轮次全覆盖疫情防控督

导检查，发现存在问题并责令整改 492 间次，责令停业整顿 79

间次，立案处罚 13 宗。二是严把“重点公共场所防控关”。开展

多次重点公共场所疫情防控专项检查，共检查公共场所 2335 间

次，发出监督意见书 352 份，立案查处 26 间。不定期开展 KTV、

影剧院等密闭通风不良场所、住宿场所等疫情防控宣传和督导，

完成对各场所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宣贯共计 4860 人次，现场发放

防控资料共计 3320 份。三是严把“疫苗接种安全关”。制定了全

区疫苗督导工作方案，指导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每周开展自查

和卫监部门定期开展交叉督导检查；已对全区 105 间新冠疫苗接

种点进行全覆盖督导检查，共出动执法车 506 车次，执法员 1307

人次，检查 533 间次，发现问题及提出合理建议 350 余条；同时

联合辖区派出所对各预防接种机构开展疫苗安全保卫工作大排

查，排查风险 50 余条，确保了疫苗接种工作有序开展。四是严

把“隔离场所规范关”。在全区健康驿站统筹组建“公卫组”，制

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指引，承担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监督落实与专

业指导培训等任务，强化了驿站疫情防控中各街道各组别的主体

责任意识。自 3 月份起，推行健康驿站每周自查和每月交叉检查



常态化工作，规范各健康驿站的工作流程和分区设置，强化工作

人员防控意识，严格落实消毒管理工作，降低人员交叉感染风险；

截止目前，共开展了 40 次自查、10 次交叉检查。五是严把“学

校卫生健康保障关”。2 月 19 日起，卫监部门联合教育、市监等

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龙岗区 4 所大专院校、206 所中小学、

481 所托幼机构开学前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顺

利开学。为保障辖区各类中、高考等考点的卫生监督保障及疫情

防控工作，卫监部门严标准、促落实，督促指导各考点做好各项

疫情防控工作，指定专门学校卫生监督防控应急人员，做好突发

事件的卫生监督应急处置工作。2021 年度全区卫生监督机构共

出动 525 车次，执法员 1287 人次，检查考点、活动举办点、周

边住宿场所等重点场所 548 间次，对 2021 年普通高考等 48 项各

类教育统一考试考点进行了学校卫生和传染病防控卫生监督保

障。

（二）扎实有序，推进卫生监督各项重点工作。

1. 扎实推进以案促管，全面推行双随机抽查。2021 年，共

作出 1318 宗行政处罚（全市第一），其中简易程序处罚 1010 宗，

一般程序处罚 308 宗（以送达日期为准）；单纯警告 273 宗；罚

款 1043 宗，金额 581.6434 万元；没收非法所得 42 宗，金额

29.26995 万元；吊销许可证 3 宗；责令停产停业 46 宗。2021 年，

国抽共抽取任务数 591 单，完结率 100%，案件处罚数为 85 宗，

罚款 2 万元；完成市抽任务 4 宗、跨部门联合检查任务 4 宗，下

发区抽任务 164，完成 164 宗。



2.常抓不懈，持续规范医疗卫生服务秩序。一是切实加强持

证医疗机构监管。全区应监督医疗机构 988 间，实际监督户数

988 间，监督覆盖率 100%；行政处罚 79 宗，罚没款 259.54 万元；

对 61 名医务人员行政处罚 62 宗，罚没款 51.52 万元。全区应监

督放射诊疗机构 190 间，监督覆盖率 100%，作出行政处罚 9 宗，

罚款共计1.35万元。对463间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1805分，

其中记分达 24 分有 4 间，予以暂缓校验处理。对 36 名医师不良

执业行为记 157 分。二是推行综合执法，健全综合监督。开展多

部门、多维度的综合监督工作，与医保部门联合开展两次医疗机

构双随机执法工作，有效打击医疗机构医疗执业，医保服务、药

品器械等有关方面的监管问题。建立以街道办、公安、社区、网

格、城管等多部门联合打击工作的联席会议制度，继续深化打击

无证行医联合执法，源头整治。三是治理行业突出问题，整顿行

业潜规则。开展了“打击无证行医‘迅雷行动’专项”、“民营医

疗机构管理年专项”、“医疗美容服务监督专项”、“处方规范管理

专项”等 9 个专项。其中，医疗美容服务监督专项共出动 710 人

次，监督检查医疗美容机构、美容院等有关场所 293 间次，立案

查处 17 宗，罚没款 53.6963 万元。四是连环出击，铲除无证行

医滋生土壤。采取“日常巡查、明察暗访、分片包干、蹲点守候、

不定期巡查、回头看”等多种方式对出租屋、农贸市场/集市、

公园广场、零售药店、养生保健、生活美容等场所进行排查，与

其他部门间整体联动、齐抓共管，发现一家、查处一家、不留死

角。今年全区共排查有关场所 3785 间次，查实无证行医 60 户次，



取缔 31 户，行政处罚 54 户，罚没款 256.72 万元，没收药品器

械一批，向公安部门移送涉嫌犯罪的无证行医案件 1 宗。五是严

厉查处“两非”和代孕工作。严厉查处开展代孕及“两非”行为

的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以及实施代孕和“两非”行为的地下

“黑诊所”。全区共排查医疗机构等有关场所 901 间次，未查获

非法代孕案件，查处两非案件 2 宗，罚没款金额 4.02 万元。2020

年度“布吉街道邹某组织进行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案”两非

案件获评全国优秀案例。

3.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场所卫生安全。一是稳步推进卫生监

督量化工作。共对辖区 4747 家公共场所进行监督量化，预评审

为 A 级单位共 10 家，新增 6 家，提升率 150%；评审为 B 级单位

占比 63.4%，提升 22.7 个百分点。二是做好游泳场所监督抽检

专项工作。共分三批抽检，抽检率 100%。第一批抽检 136 家，

合格 133 家，合格率 97.8 %；第二批抽检 46 家，合格 45 家，

合格率 97.8 %；第三批复检 4 家，合格 4 家，合格率 100%。三

是依法履行控烟执法职责。截止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19788

人次，5731 车次，检查单位数 9889 家，处理投诉 58 宗，劝导

抽烟个人 826 名，处罚吸烟个人 725 宗，共计罚款 36250 元；警

告场所 111 宗，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 1802 份。四是制定“双方

案”护航“创卫”。大力落实卫生城市迎检专项工作。全区共完

成公共场所巡查数量 2103 家、出动监督员 2322 人次、出动执法

车 765 辆次、发现问题单位 718 家、督促整改单位数 718 家、处

罚单位数 95 宗、发放控烟标识 3264 份、发放卫生制度 2257 份。



4.综合施策，坚实守护劳动者职业安全。一是继续加强监督

执法工作。全区卫生监督部门继续加强职业健康监督检查，严格

查处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共监督企业 653 间次，作出职

业卫生行政处罚 58 宗，其中单纯警告 49 宗，罚款 9 宗，累计罚

款金额 23.25 万元；共参与涉企联合执法检查 23 次。二是开展

多项专项整治工作，有效改善我区企业用人单位作业环境状况。

对近五年我区新发职业性噪声聋、职业性尘肺病和职业性化学中

毒等“三类重点病种”的 101 间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

推动相关用人单位依法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对 220 家企业

开展职业卫生监督监测，进一步排查职业病危害事故（事件）隐

患，并针对监督监测结果，组织辖区卫生监督机构开展了专项监

督检查，督促相关企业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对 400 间甲类企业开

展为期 3 个月的专项整治，督促用人单位以“低毒替代高毒、无

毒替代有毒”的原则，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通过整治，其中

104 家企业已达到降类标准，其中降为乙类 62 间、降为丙类 42

间。组织开展电镀行业职业病危害风险评估。选取了坪地街道

25 间电镀行业作为试点，通过确定电镀行业关键岗位，识别重

点危害因素等，实施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筛

选危害严重的岗位进行治理，实施分类监管。三是持续贯彻落实

职业健康监督约谈制度。对监督工作中发现未正确履行职业病防

治工作职责的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进行约谈，

共约谈 177 间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分析职业健

康工作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主体责任落实。



今年全区卫生监督部门共接报职业病 23 例、疑似职业病 39

例，均及时进行现场调查处置，全区未发生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

和群体性事件；全区共受理调查涉及职业健康信访投诉 13 宗，

均已按要求进行调查回复。

5.提升效能，稳步开展卫生监督巡查工作。我区公卫改革后，

我所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和工作方法，及时制定《龙岗区卫生监督

执法巡查工作实施方案》，针对某个方面、某个领域存在的突出

问题、群体投诉举报或社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卫生监督巡查。2021 年第四季度，我所共出动车辆 128

车次，出动执法人员 265 人次，巡查各类监管对象共 217 间，发

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86 间次。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8 间用人单位

进行立案查处，其余 64 间责令现场整改或移交至辖区公卫中心

跟踪落实整改。

6.齐抓共管，全面落实卫生监督协管工作。一是明确工作职

责。向各社康举办医院、各公卫中心下发《区卫生监督所关于进

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工作的通知》，确定区所、各公卫中

心和区域社康的职责分工。二是加强业务培训。组织 3 场协管工

作专题培训，分别对医院社康办基本公共卫生负责人、区域社康

主任、全区卫生计生协管员进行分类培训，培训人数约为 280 人

次。三是组建专家队伍，定期工作考核。以各公卫中心选送专家、

区所审核的形式组建全区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专家队伍，每季度按

要求对社康协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指导和考核。四是畅通沟通渠



道。组建 3 个微信群，指导社康协管员绑定小程序、设置区域社

康机构以及协管管理员账号、录入巡查信息等，解答工作疑难，

逐步理顺协管工作系统录入工作。五是统一制作证件。收集全区

拟聘用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基本信息，统一聘任全区协管员，并

制作协管人员工作证。

（三）2021 年部门（单位）预算编制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合理性、规范性和效率性。

我所部门预算编制分为：“预算编制培训”，“分析以前年度资金

使用情况”，“科室编制预算”，“所领导班子召开预算审核会议”，

“一上”初审，“一下”通知，“二上”复审，“二下”通知，使

预算编制程序更明细。部门预算编制与部门履职紧密相关，绩效

目标完整、依据充分、符合实际。主要从预算编制的合理性、规

范性，以及绩效目标完整性和绩效指标明确性等方面，反映部门

预算是否符合财政部门关于预算编制的要求和规范、是否与部门

履职紧密相关，绩效目标是否完整、依据充分、符合实际，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四）2021 年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关于批复 2021 年部门预算

的通知》（深龙卫计通[2021]10 号），我所切实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精神，结合单位实际管理

情况，及时把所 2021 年度预算批复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到各科室，

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每月公布各预算项目的执行情况，未



达标的必须说明原因并预计执行情况。

二、部门（单位）主要履职绩效分析

（一）主要履职目标

2021 年，我区各卫生监督机构在区卫生健康局的正确领导

和关心支持下，克服多重困难，努力做到统筹兼顾，沉着应对疫

情防控情势新变化、新挑战，有条不紊推进卫生监督重点工作，

积极适应监督工作新常态，筑牢疫情防控卫监防线，擦亮卫监蓝

盾底色，力争更好地维护全区人民的健康生命安全。

（二）主要履职情况

（一）监管对象情况。

全区公共场所监管对象 5704 间、传染病监管对象 1830 间、

医疗机构 1154 间（其中，中医备案诊所 105 间）、放射诊疗机构

209 间、学校及托幼机构 676 间、集中式供水单位 15 间（市政

水厂 11 间、无证村级水厂 4 间）、消毒产品经营企业 115 间；另

外，全区工业企业 2.6 万余家，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约 1.5

万余家。

(二)行政许可情况。

2021 年度，全区卫生监督机构共办理各类卫生行政许可业

务 3828 份，其中公共场所许可申请 3060 份，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6 份，放射诊疗许可申请 404 份，放射诊疗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

审查申请 71 份，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申请 80 份，放射工

作人员申请 207 份。

（三）部门（单位）履职绩效情况



（一）现场+直播，龙岗区率先在全市开展诊所哨点监测全

流程演练。

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略，发挥诊

所哨点监测作用，按照龙岗区防疫部署要求，10 月 27 日，龙岗

区卫生监督所牵头组织开展诊所哨点监测全流程演练，全区近

1000 间社会办医疗机构通过网络直播观看演练，在线观看的社

会医疗机构医护人员超过 1.1 万人。11 个街道公卫中心相关执

法人员通过智慧卫监平台进行收看。 通过这次演练，让各基层

医疗机构对疫情常态化诊所哨点监测的全流程有了直观的认识，

既检验了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预警能力，又达到指导规

范基层医疗机构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导目的，同时也提升各卫生

监督部门应急执法水平，确保一旦出现疫情，能及时规范、有效

处置。

（二）创新形式，安全就医宣传见成效。

采取多元化的宣传路径，加强对打击无证行医及非法医美的

宣传，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一是发挥龙岗电台听众

优势，打好“声音牌”。与 991 电台合作插播主题内容为“龙岗

区卫健局提醒广大市民：珍爱生命，远离无证行医”、“无证行医

危害大，药店看病输液，出租屋祖传名医，美容院非法医美，都

可危及生命”的公益短广告等 5 条，播放频率每日十次持续一月，

播放受众达 3000 多万人，引导市民培养正确就医、择医意识，

安全就医，保障广大市民的安全就医环境。二是联合新媒体，打

好“线上牌”。10 月 24 日，在龙岗红立方举办了一场“聚焦非



法微整形，传递医美正能量”的主题活动。观看线上直播观众达

21784 之多；运用深圳卫生监督、深圳侨报、健康龙岗等媒体平

台播放原创“黑诊所特点”、“如何识别黑诊所”等宣教视频，在

微信群、抖音平台等投放 30 余次，大力宣传打击无证行医。三

是积极下沉基层，打好“线下牌”。定制一套 6 张的电子宣传海

报，向社区、学校、企业定向投放；组织开展 8 场次主题为“如

何识别无证行医”的网格员培训。将制作的宣教视频向工厂、学

校播放，向市民群众派发宣传册 1647 份。

（三）夯实基础，继续完善职业卫生监管新模式。

1.筑牢网底，推动建立职业健康社区巡查网格。根据区编委

印发的《龙岗区街道体制改革下放职权清单（第一批次）》要求，

3月份制定并下发《龙岗区职业健康日常巡查职权下放实施方案》，

进一步理顺职业健康监督执法与日常巡查关系，完善监督机构与

街道社区机构衔接，制订了街道社区职业健康日常巡查工作指引；

逐步开展巡查员集中培训，同时，为实现职业健康巡查工作信息

化，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效率，开发职业健康巡查小程序，目前

已经完成了职业健康日常巡查小程序的功能设计和开发方案。

2.社群化、场景化、浸润式宣教创新龙岗职业病防治新模式。

一是举办 2021 年龙岗区职业健康杯线上知识竞赛。通过微信社

群模式，发起了近千人参加的线上职业病防治知识竞赛，约 200

间企业 1000 人参与线上知识竞赛。二是举办职业健康快车进企

业的直播活动。宣传周期间，卫生监督员化身“网络主播”走进

企业为职业病防治知识“带货”，直播执法人员在企业车间进行



职业健康监督检查等内容，近百家企业进入直播间互动学习交流。

三是自编自导拍摄 5 个场景化主题短视频。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轻松幽默的形式演绎高发的职业病防护问题，以及职业危害因素

造成的后果，自编自导拍摄 5 个场景化主题短视频，在学习强国、

微信社群、短视频等平台定期投放转发，累计播放量过 30 万。

三、总体评价和整改措施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要经验、做法。

1、通过本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意识到单位内部控

制意识仍然有待提高，针对经济业务的内部控制水平需进一

步加强。

2、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仍需完善单位定期评估的风险

管理机制，及对单位经济活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1、全面梳理各类经济活动业务流程，明确业务环节内容。

根据内控规范的要求，完善内控制度。

2、加强风险评估管理机制建设。严格按单位内部风险评估

程序定期开展风险评估的工作机制。

3、进一步改进本所服务环境，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

探讨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因素，对症下药，做出有效的整改，

积极推进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情况

参照附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2021

年度）》，设计本部门（单位）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自评，



填报得分情况和扣分、整改情况。



附件：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2021 年修订）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部

门

决

策

20

预

算

编

制

10

预算编

制合理

性

5

部门（单位）预算的合理

性，即是否符合本部门职

责、是否符合区委区政府

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

资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

缓急进行分配。

1.部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符合区委区政府

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1 分）；

2.部门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

用途之间合理分配（1分）；

3.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

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问题（1分）；

4.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年度中间无大量调剂，

未发生项目之间频繁调剂（1 分）；

5.部门预算分配不固化，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不存

在项目支出进度慢、完成率低、绩效较差，但连年持续安排预

算等不合理的情况（1分）。

5

预算编

制规范

性

5

部门（单位）预算编制是

否符合财政部门当年度关

于预算编制在规范性、完

整性、细化程度等方面的

原则和要求。

1.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符合财政部门当年度关于预算编

制的各项原则和要求，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项目库管理、

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等要求（5 分）；

2.发现一项不符合的扣 1 分，扣完为止。

本指标需对照相应年度由财政部门印发的部门预算编制工

作方案、通知和有关制度文件，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5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目

标

设

置

10

绩效目

标完整

性

3

部门（单位）是否按要求

编报项目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内容完整、覆

盖全面、符合实际。

1.部门（单位）按要求编报部门整体和项目的绩效目标，

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8 分）；

2.没按要求编报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不符合要求的，一项

扣 1 分，扣完为止。

3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7

部门（单位）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

量化，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

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工作任

务，与部门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2 分）；

2.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效果的

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2分）；

3.绩效指标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1 分）；

4.绩效指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1 分）；

5.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

际情况（1 分）。

7

部

门

管

理

20

资

金

管

理

8

政府采

购执行

情况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政

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政

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执行和

落实情况。

1.政府采购执行率得分=政府采购执行率×1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划金额合

计数）×100%

如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本项得 0 分。

政府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

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2.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1分），落实不

到位的酌情扣分。

2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财务合

规性
3

部门（单位）资金支出规

范性，包括资金管理、费

用支出等制度是否严格执

行；资金调整、调剂是否

规范；会计核算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

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项目资金情况。

1.资金支出规范性（1 分）。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

符合有关制度规定，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的，得 1 分，否

则酌情扣分。

2.资金调整、调剂规范性（1 分）。调整、调剂资金累计

在本单位部门预算总规模 10%以内的，得 1 分；超出 10%的，

超出一个百分点扣 0.1 分，直至 1 分扣完为止。

3.会计核算规范性（1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得 1

分，未按规定设专账核算、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

规范，酌情扣分。

4.发生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

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本项指标得 0 分。

3

预决算

信息公

开

3

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

度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

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

信息，用以反映部门（单

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

明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1.5 分），按以下标准分档计分：

（1）按规定内容、时限、范围等各项要求进行公开的，

得 1.5 分。

（2）进行了公开，存在不符合时限、内容、范围等要求

的，得 1 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 0 分。

2.部门决算公开（1.5 分），按以下标准分档计分：

（1）按规定内容、时限、范围等各项要求进行公开的，

得 1.5 分。

（2）进行了公开，存在不符合时限、内容、范围等要求

的，得 1 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 0 分。

3.涉密部门（单位）按规定不需要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的

直接得分。

3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项

目

管

理

4

项目实

施程序
2

部门（单位）所有项目支

出实施过程是否规范,包

括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申

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

关管理办法；项目招投标、

调整、完成验收等是否履

行相应手续等。

1.项目的设立、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1分）；

2.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以及方案实施均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规定（1分）。

2

项目

监管
2

部门（单位）对所实施项

目（包括部门主管的专项

资金和专项经费分配给区

级各部门实施的项目）的

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等

管理情况。

1.资金使用单位、基层资金管理单位建立有效资金管理和

绩效运行监控机制，且执行情况良好（1分）；

2.各主管部门按规定对主管的财政资金（含专项资金和专

项经费）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1 分），如无法

提供开展检查监督相关证明材料，或被评价年度部门主管的专

项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得 0 分。

2

资

产

管

理

3

资产管

理安全

性

2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

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

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

及时足额上缴，用于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安全运行情况。

1.资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实相符（1 分）；

2.资产处置规范，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1

分）。

2

固定资

产利用

率

1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

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的比例，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固定

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100%

1.固定资产利用率≥90%的，得 1 分；

2.90%＞固定资产利用率≥75%的，得 0.7 分；

3.75%＞固定资产利用率≥60%的，得 0.4 分；

4.固定资产利用率＜60%的，得 0 分。

1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人

员

管

理

2

财政供

养人员

控制率

1

部门（单位）本年度在编

人数（含工勤人员）与核

定编制数（含工勤人员）

的比率。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本年度在编人数（含工勤人员）/

核定编制数（含工勤人员）

1.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100%的，得 1 分；

2.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100%的，得 0 分。

1

编外人

员控制

率

1

部门（单位）本年度使用

劳务派遣人员数量（含直

接聘用的编外人员）与在

职人员总数（在编+编外）

的比率。

1.比率＜5%的，得 1 分；

2.5%≤比率≤10%的，得 0.5 分；

3.比率＞10%的，得 0分。

1

制

度

管

理

3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3

部门（单位）制定了相应

的预算资金、财务管理和

预算绩效管理等制度并严

格执行，用以反映部门（单

位）的管理制度对其完成

主要职责和促进事业发展

的保障情况。

1.部门制定了财政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制度

（0.5 分）；

2.上述财政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1.5 分）；

3.部门按照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要求制定本部门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或工作方案，组织指导本级及下属

单位开展事前评估、绩效目标编报、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

价结果应用等工作（1分）。

3

部

门

绩

效

55

经

济

性

6

公用经

费控制

率

6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

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

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1.“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

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1）“三公”经费控制率＜90%的，得 3分；

（2）90%≤“三公”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2 分；

（3）“三公”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0 分。

2. 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

经费调整预算数×100%

（1）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90%的，得 3分；

6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2）90%≤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2 分；

（3）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0 分。

效

率

性

20

预算执

行率
6

部门（单位）部门预算实

际支付进度和既定支付进

度的匹配情况，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预算执行

的及时性和均衡性。

1.一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一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

度 25%）×1分，最高得 1分。

2.二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二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

度 50%）×1分，最高得 1分。

3.三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三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

度 75%）×1分，最高得 1分。

4.四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四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

度 100%）×1 分，最高得 1 分。

5.全年平均支出进度得分=全年平均执行率×2 分，最高得 2

分。

其中：全年平均执行率=∑（每个季度的执行率）÷4

季度支出进度=季度末月份累计支出进度（即 3、6、9、12 月

月末支出进度）

5

扣 1 分。主要是
第四季度的执
法率未达标。在
以后年度里合
理安排

重点工

作完成

情况

8

部门（单位）完成党委、

政府、人大和上级部门下

达或交办的重要事项或工

作的完成情况，反映部门

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

度。

重点工作是指中央和省、市相关部门、区委区政府、区人

大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全部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得 8 分；一

项重点工作没有完成扣 4 分，扣完为止。

注：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可以参考区委区政府督查部门或其他权

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如有）。

8

项目完

成及时

性

6

部门（单位）项目完成情

况与预期时间对比的情

况。

1.所有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完成（6分）；

2.部分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完成的，本指标得分=已完成项

目数/计划完成项目总数×6 分。

6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参考评分标准
得分

情况

扣分情况及整改情况说

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

称

参

考

分

值

名称

参

考

分

值

效

果

性

25

社会、

经济、

生态效

益及可

持续影

响等

25

部门（单位）履行职责、

完成各项重大政策和项目

的效果，以及对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所带

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根据部门（单位）职责，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合

理设置个性化绩效指标，通过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与目标值对比

分析进行评分，未实现绩效目标的酌情扣分。

根据部门（部门）履职内容和性质，从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方面，至少选择三个方面对工作

实效和效益进行评价。

25

公

平

性

9

群众信

访办理

情况

3

部门（单位）对群众信访

意见的完成情况及及时

性，反映部门（单位）对

服务群众的重视程度。

1.建立了便利的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群众意见办理回复机

制（1 分）；

2.当年度群众信访办理回复率达 100%（1 分）；

3.当年度群众信访及时办理回复率达 100%，未发生超期（1

分）。

3

公众或

服务对

象满意

度

6

反映社会公众或部门（单

位）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

职效果的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

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如难以单独

开展满意度调查的，可参考区统计部门的数据、年度区直民主

评议政风行风评价结果等数据，或者参考群众信访反馈的普遍

性问题、本部门或权威第三方机构的开展满意度调查等进行分

档计分。

1.满意度≥95%的，得 6 分；

2. 90%≤满意度＜95%的，得 4分；

3. 80%≤满意度＜90%的，得 2分；

4. 满意度＜80%的，得 1 分。

6

总得分情况 99

附注：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适用对象是部门和单位；

2.各项指标的分值是参考分值，各部门各单位在开展绩效评价时可结合不同评价对象的特点，赋予评价指标科学合理的权重分值，明确具体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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